
上海戏剧学院学生住宿安全文明承诺书

为了规范学生住宿管理，切实保护同学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，营造良好的学

习和生活氛围，本人愿意遵守《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手册》，签订本承诺书，郑重

承诺以下事项：

1、服从学校统一安排，不得擅自调换房间（床位）或出租房间（床位），不准

私配或转借房间钥匙，积极配合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管理。

2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，大数额现金及时存入银行，贵重物品请存放于保管柜内。

3、严禁私拉电线、乱接电源或使用电热类、烹煮类、明火类等违章电器（如热

得快、电热毯、取暖器、电饭煲、电炒锅、电磁炉、洗衣机等）。

4、不得在宿舍存放管制刀具、易燃、易爆、有毒等物品，严禁燃放烟花爆竹，

严禁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。

5、严禁在宿区吸烟、酗酒、赌博、饲养宠物。

6、根据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和相关文件要求，实行生活

垃圾分类投放。

7、不破坏宿区内的安全防范设施，不挪用、不玩耍消防设备和应急灯具。不得

随意拆卸、调换学校准备的家具，不得随意添置大型家具。

8、严格履行外出不住登记手续，严格执行门禁时间

9、不得男女串宿留宿，不得擅自留宿外来人员。

10、加强自我保护和自我防卫意识，做到防火防盗防诈骗，安全意识不能忘，遇

有不法侵袭，应冷静机智地应付，并及时向警方和老师同学求援。

11、住校期间，逃避学校管理，私自离开学校并违反住宿生管理规定造成不良后

果，或因过错、过失行为致自己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失的，当事学生承担全部

责任。

承诺认真学习安全、急救等相关知识，学会科学用电、合理使用电器，学会

正确处理相关紧急事件。主动接受学校和全体同学的监督，严格自律，从小事做

起，从身边事做起，积极消除安全隐患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让我们用责任筑起

我们的安全防线！

我已阅读并知晓学生手册上关于学生公寓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要求。

承诺人（学生）：

年 月 日

学生监护人：

年 月 日


